HNPR-2025-35005
湘粮法〔2025〕81号
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
关于公布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

各市州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，机关各处室、局直各单位：

根据《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，省局对2025年3月31日前发布的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，现将清理结果公布如下：

一、《关于印发<湖南省地方储备粮管理年度考核办法>的通知》（湘粮调〔2021〕130号）等8件规范性文件继续有效。

二、《关于印发<湖南省省级储备粮巡查制度>的通知》（湘粮指〔2020〕124号）予以废止。

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生效。

附件：1.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（8件）

2.决定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（1件）

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

2025年8月4日

附件1

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（8件）

	序号
	文件名称
	文号

	1
	关于印发《湖南省地方储备粮管理年度考核办法》的通知
	湘粮调〔2021〕130号

	2
	关于印发《湖南省进一步加强国家政策性粮食出库管理工作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	湘粮执〔2022〕78号

	3
	关于印发《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》的通知
	湘粮执〔2022〕131号

	4
	关于印发《湖南省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	湘粮财〔2023〕124号

	5
	关于印发《湖南省粮食收购和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必检项目》的通知
	湘粮产〔2024〕49号

	6
	关于印发《湖南省粮油千亿产业工程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	湘粮产〔2024〕64号

	7
	关于印发《湖南省粮食经营者最低和最高库存量标准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	湘粮调〔2024〕133号

	8
	关于印发《湖南省粮食流通领域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》的通知
	湘粮法〔2025〕10号


附件2

决定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（1件）

	序号
	文件名称
	文号

	1
	关于印发《湖南省省级储备粮巡查制度》的通知
	湘粮指〔2020〕124号


  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25年8月15日印发


